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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眾提出的查詢及投訴，反映了他們的需要和關注。公眾查詢及投訴亦

是反映政府政策的成效和影響的重要途徑。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是接獲市

民投訴較多的政府部門。2011–12 年度，食環署接獲約 187 000 宗公眾提出的

服務要求及投訴。這些查詢及投訴主要經由電話、書信及電郵接獲，其中接獲

最多來電的為處理食環署部門查詢熱線的 1823 電話中心或食環署的 19 區環境

衞生辦事處 (分區辦事處)。審計署最近進行審查，檢視食環署在管理公眾查詢

及投訴方面的工作。

接收和記錄查詢及投訴

2. 食環署利用電腦化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記錄服務要求及投訴。審計署注

意到，食環署各分區辦事處在系統內將公眾服務要求／投訴個案記錄列作公眾

投訴的比例，各區之間分別很大，由 0.1% 至 13% 不等。出現這麼大的差距，

或許顯示各分區辦事處在把個案分類為服務要求及投訴時做法並不一致，或並

未把部分個案記錄在案。審計署亦發現有很多與小販有關的個案並未記錄在系

統內。

調查及跟進行動

3. 適時回應 食環署在其網頁承諾會在十日內回覆所有查詢及投訴。如無

法在這時限內給予具體回覆，亦會先行簡單回覆。在審計署審查的 30 宗服務

要求／投訴個案中，有 20 (67%) 宗食環署未能履行承諾。審計署注意到，食

環署通告訂明的內部時限容許食環署人員有較多時間給予回覆。

4. 處理重複的服務要求及投訴 重複的服務要求／投訴可能顯示涉及系統

性問題，需要在較高層次或較具策略性的層面處理。審計署注意到，部分分區

辦事處的人員一般傾向不把屢次提出的服務要求及投訴列作為重複個案，記錄

在投訴管理資訊系統內。在這情況下，這些重複的個案並未能以有條理的方式

提交高層管理人員知悉。

食物環境衞生署就  
公眾查詢及投訴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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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久未解決的個案

5. 監察久未解決的個案 投訴管理資訊系統就尚未解決的服務要求／投訴

個案編製每月報告，以供監察及跟進之用。審計署從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每月報告中選出 30 宗久未解決的個案，以作審查，並注意到當中 21 (70%)

宗早已完成的個案還在每月報告中顯示為“尚未解決”，這顯示投訴管理資訊系

統的記錄並沒有適時更新。在 30 宗個案中，16 (53%) 宗個案 (多數涉及滲水問

題) 是在目標完成日期後超過六個月才完成。審計署亦注意到，食環署的投訴

管理組雖然是整體負責處理公眾投訴，但該組並沒有採取措施，確保各行動單

位就尚未解決個案的每月報告採取跟進行動。

6. 處理滲水個案 審計署審查了 10 宗屬較近期的滲水個案，其中有 8 宗在

食環署的調查過程中長期沒有採取行動。個別個案沒有採取行動的期間由 14 至

57 個月不等，平均為 44 個月。

從查詢及投訴中學習

7. 處理投訴有助部門從投訴數據中得到一些領悟，從而改善服務。不過，

食環署只就投訴管理資訊系統的數據庫進行有限度的分析。儘管系統貯存大量

查詢及投訴數據，系統並沒有設置設施 (例如編製報告工具)，協助使用者進行

數據分析。

其他行政事宜

8. 業務流程重整研究 食環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完成就處理查詢及投訴程

序進行的業務流程重整研究。該研究建議開發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以取代

已不能完全符合使用者要求的現有系統。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的設計亦旨在

方便使用業務智能工具進行數據分析和報告編製。不過，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

統會在二零一四年九月左右才全面推行。

9. 評估投訴處理制度的整體成效 儘管食環署已致力處理公眾查詢及投

訴，但仍有相當多市民向第三者 (例如傳媒和申訴專員) 提出有關食環署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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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訴。雖然相對於食環署每年接獲的大量服務要求／投訴，該等個案的數目

仍算少，但這仍顯示食環署在處理及解決服務要求及投訴方面要繼續提高警惕

及積極作出回應。

審計署的建議

10.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章節，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 建議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

接收和記錄查詢及投訴

(a) 統一食環署把服務要求及投訴個案分類的做法；

(b) 提醒食環署人員把所有有關食環署的服務要求及投訴記錄在投訴管

理資訊系統內；

調查及跟進行動

(c) 就食環署回覆服務要求及投訴的內部時限及承諾時限，作出修訂，

使兩者一致；

(d) 檢討食環署的機制是否足以識別服務要求／投訴的重複個案及從中

找出系統性問題，以及把重複個案和系統性問題提交高層管理人員

知悉；

處理久未解決的個案

(e) 檢討在投訴管理資訊系統內的資料準確性；

(f) 密切監察久未解決的服務要求及投訴個案；

(g) 檢討投訴管理組在監督食環署的公眾查詢及投訴方面的角色及編

制； 

(h) 查找食環署調查滲水個案時長期沒有採取行動的原因；

(i) 採取有效措施，改善食環署調查滲水個案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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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查詢及投訴中學習

(j) 充分發揮投訴管理資訊系統數據庫在編製公眾查詢及投訴管理資料

方面的潛力，例如善用數據分析技術編製相關分析；

其他行政事宜

(k) 在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全面推行之前，探討有效的臨時措施，以

減少現有投訴管理資訊系統的不足之處；及

(l) 因應業務流程重整研究及本審查報告書的結果，審慎評估食環署投

訴處理制度的整體成效。

當局的回應

11.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